
日期：2021-09-06  

110年度 10月份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 

資訊系統填表手冊勘誤表 
頁數 原表冊欄位 原表冊內容 更正 

P.35 表 1-1 

55.技術及職業教育法

第 26條適用對象進行

產業研習或研究情形 

(1) 已完成：教師於調查基準點(與表 1-17同)以前，進

行產業研習或研究，且累計之期間已達半年。 

(2) 進行中：教師於調查基準點(與表 1-18同)以前，已

開始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，但累計之期間未達半年。 

(3) 未啟動：教師於調查基準點(與表 1-18同)以前，尚

未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。 

(1) 已完成：教師於調查基準點以前，進行產業

研習或研究，且累計之期間已達半年。 

(2) 進行中：教師於調查基準點以前，已開始進

行產業研習或研究，但累計之期間未達半年。 
(3) 未啟動：教師於調查基準點以前，尚未進行產
業研習或研究。 

P.86 表 1-17 

3.教師 

 本收集於表 1-1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適用對象
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情形」勾選「已完成」之教師。 

【註：110年 10月因應「教育部技職司」需求修正定義】 

註：本期（11010期）未與表 1-1勾稽，相關欄位

請依定義填報。 

P.86-

P.87 

表 1-17 

4.採計起始年月日 

5.採計終止年月日 

 本欄自動帶入表 1-1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適用

對象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採計之起始年月日」。 
【註：110年 10月因應「教育部技職司」需求修正定義】 

註：本期（11010期）原系統自動代入部份皆請學

校自行填報。下期（11103期）恢復自動代入部份。 

P.90 表 1-18 
3.教師 

 本收集於表 1-1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適用對象

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情形」勾選「進行中」或「未啟動」

之教師。 
【註：110年 10月因應「教育部技職司」需求修正定義】 

註：本期（11010期）未與表 1-1勾稽，相關欄位

請依定義填報。 

P.90 表 1-18 
4.採計起始年月日 

5.採計終止年月日 

 本欄自動帶入表 1-1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適用
對象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採計之起始年月日」。 

【註：110年 10月因應「教育部技職司」需求修正定義】 

註：本期（11010期）原系統自動代入部份皆請學

校自行填報。下期（11103期）恢復自動代入部份。 

P.91 表 1-18 

6.未完成狀態 

 本欄自動帶入，係依表 1-1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條

適用對象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情形」 

註：本期（11010期）未與表 1-1勾稽，相關欄位

請依定義填報。 

P.112 表 2-1-3  入學管道： 

7.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

8.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高中生申請入學 

 7. 高中生申請入學 
8.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
9.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

 



日期：2021-09-06  

110年度 10月份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 

資訊系統填表簡報檔勘誤表 
 

原簡報頁碼 原簡報欄位/內容/誤植 更正 

P2 - 新增「下期表冊異動預告」 

P28 (1) 已完成：教師於調查基準點(與表 1-17 同)以前，進行產業研習或

研究，且累計之期間已達半年。 

(2) 進行中：教師於調查基準點(與表 1-18 同)以前，已開始進行產業

研習或研究，但累計之期間未達半年。 

(3) 未啟動：教師於調查基準點(與表 1-18 同)以前，尚未進行產業研

習或研究。 

(1) 已完成：教師於調查基準點以前，進行產業研習或研

究，且累計之期間已達半年。 

(2) 進行中：教師於調查基準點以前，已開始進行產業研

習或研究，但累計之期間未達半年。 

(3) 未啟動：教師於調查基準點以前，尚未進行產業研習

或研究。 

P36 教師：本表收集於表 1-1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適用對象進行產

業研習或研究情形」勾選「已完成」之教師。 

採計起始年月日、採計終止年月日：自動帶入。 

本期未與表 1-1 勾稽，相關欄位請依定義填報。 

P39 教師：本表收集於表 1-1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適用對象進行產

業研習或研究情形」勾選「進行中」、 「未啟動」之教師。 

採計起始年月日、採計終止年月日：自動帶入。 

本期未與表 1-1 勾稽，相關欄位請依定義填報。 

P40 本欄自動帶入，表 1-1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適用對象進行產業

研習或研究情形」 

本期未與表 1-1 勾稽，相關欄位請依定義填報。 

P57~59 - 新增表 1-17、表 1-18 下期預告 

 

 

 

 

 


